锡林郭勒盟农机安全监理工作

2009年总结及2010年安排
   2009年盟农牧机安全监理所，在盟农牧业局和自治区农机监理站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求真务实，因地制宜，安全发展的理念，以农机安全生产“三项行动”为主线，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较好地完成了农机安全监理各项任务指标，全年无重特大农机事故发生，为锡盟农牧业生产增产增收提供了安全保障。现将全年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1、 全盟农机安全监理业务完成情况
截至2009年12月5日，全盟在册拖拉机台数为20645混合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6755台，小四轮拖拉机13698台，链式拖拉机108台，联合收割机84台，新增拖拉机1862混合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1055台，小四轮拖拉机747台，联合收割机60台，在册驾驶员14182人，其中，新增2048人，年度检验拖拉机15218混合台。组织征订《中国农机监理》28份，征订《农村牧区机械化》30份，培训农机监理人员107人，全年无重特大农机事故。

二、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1、农业机械注册率      71%；
2、农业机械年度检验   15218台   检验率81%；
3、农业机械注册        1862台   完成任务的57%；
4、新考拖拉机驾驶人    2048人   完成任务的83%；
5、征订《中国农机监理》 28份    完成任务的108%；
征订《农村牧区机械化》杂志30份，完成任务的115%；
6、在自治区和《中国农机监理》杂志上发表信息20条，，其中图片信息2条，文字信息18条；
7、按时报送统计报表，并达到规定要求；

8、按时报送农机事故报表及分析材料，。达到规定要求；

9、微机配备齐全，使用统一的管理软件，数据上传准确及时，管理和使用正常；

10、财务制度健全，经主管局财务审计合格，年底前不拖欠各种款项；

11、按时完成自治区农机监理员培训任务，培训考试合格农机监理员107名。

 三、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做法
（一）及早安排全面部署

在全区农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结束后，于3月9日召开了“锡盟农牧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全区农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全盟农牧机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2008年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了2009年全年工作，表彰了2008年全盟农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并与各旗县站签定了目标责任状，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陶国华副局长、盟公安交警支队严长河副支队长、盟农牧业局岳宝杰副局长到会并分别讲了话，会议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

（二）创新工作思路促发展

经过多方协调，在全盟农牧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后，盟公安局、盟安监局、盟农牧业局三家联合以盟行署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2009年（14）号下发了“全盟农村牧区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重点查处低速汽车、拖拉机的违法载人、无牌无证行使、无反光警示标志等违法行为，方案下发后得到了各旗县市区政府及成员单位的重视和支持，各地公安交警部门与农机监理部门组成联合工作组，深入到乡镇嘎查村，共同进村入户开展安全宣传和上门服务工作，已形成部门联合，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监督网络，促进了农机安全监理工作的快速发展。

（三）具体措施及做法
1、抓住项目拉动，对所有享受购机补贴的拖拉机，进行登记注册，办理驾驶证操作证，并把农机安全生产纳入园区建设管理，提高机车注册率和办证率。
2、将农机安全监理和公安交警联合执法，警监联查机制，作为常规业务来抓，加大了安全监管力度，有效遏制重大农机交通事故的发生。
3、农机监理业务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支持，部分旗县将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列入政府工作目标，为农机安全监理工作深入到乡镇嘎查村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通过深入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三项行动”，促进“平安农机”活动，有力地促进“平安农机”示范县和创建“农机安全村”活动的开展。
5、年初，自治区人事厅批复锡盟农牧机安全监理所等18个单位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锡盟的11个旗县农机监理站也批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黄旗、西乌旗正在待批。锡盟农机监理系统各参照单位在6月份参加了盟人事局组织的综合业务知识和《公务员法》等相关知识内容的培训，并与6月28日上午集中在锡林浩特市参加了全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过渡考试，近期审批表、登记表、备案表都已填报。这是锡盟农机安全监理系统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农机安全监理执法正式步入行政执法类，也解决了农机安全监理机构规范化建设问题，同时也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必须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根据盟局组织的农业机械化教育培训大行动安排，在9月4日对全盟农机监理执法队伍进行了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107名农机监理员通过了自治区农机监理站的考试。进一步提高了农机安全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能力。
6、盟所为规范管理抽调精兵协助部分旗县，抓业务，促管理，规范“农机安全村”建设，全盟农机安全监理工作步入规范化管理轨道。

7、强化农机安全监理分厅行政审批工作，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在盟农牧业局及盟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盟行政服务中心分厅管理实施意见》，以透明的环境、高效的机制为申办对象和农牧民提供热情、周到、高效、便捷的服务。
8、组织开展全盟农机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开展乡村道路安全检查，重点查处和纠正拖拉机违法载客、无牌行驶、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防止发生群死群伤的重特大农机事故。截止12月5日全盟共抽调农机监理人员5384人/次，出动宣传车963辆/次，电视媒体宣传216期/次，发放宣传单54500万份，发放警示牌4098付，年度检验拖拉机15218混合台，安全检查拖拉机36500台/次，纠正违章25007台/次，对重点有机户提出存在安全隐患整改意见148次。有效遏制了重特大农机交通事故的发生，有力促进了全盟农机安全生产。
农机监理分厅截至2009年12月5日，接受各类农机监理行政审批事项2932件，即办件148件，承诺件2784件，分厅受理2932件，完成受理件100%件，接待1919人/次，提前办结976天/工作日。
农机监理分厅实行首席代表负责制，各项农机安全监理行政审批事项和业务管理实行了岗位负责制，服务承诺制，审批分类管理制，责任追究制和工作人员定期考核制度，同时修定完善了《农机监理分厅规范化管理规定》和《政风行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推进了分厅的规范化管理。

4、 团结协作，发挥盟所职能作用

所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充分发挥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作用，结合第二批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对机关工作和业务发展提出了新时期农机安全监理要创新思路，保持全盟各站工作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统筹发展的理念，对工作难度较大的旗县，盟所派员协助督促发展的工作思路，坚持树立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大局意识，带领全盟各级农机监理人员克服困难，自觉克服“等靠”思想，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充分发挥了盟所领导集体的职能作用。

2010年工作重点安排
1、及早召开全盟农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盟农牧业局和自治区农机监理站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2、协调盟安监局、盟公安交警支队开展联合整治拖拉机及农用运输车及驾驶人员的安全生产检查，重点治理无牌无证、无警告标志牌等违法行为。

3、完成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率大于55%。

4、完成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注册数达2800台。

5、完成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安全技术检验率达80%。

6、全年考核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员2600人。

7、配合农机主管部门抓好农机购机补贴的宣传和实施工作，完成享受农机购机补贴机具注册登记1500台，培训考试
8、完成盟农牧业局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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